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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经与会

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有利于满足员工的办公需求、降低公司管理费用、提升景

观规划设计院的综合管理水平。 且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

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解决目前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足的问题，使募集资金账户管理更加清晰，同意公司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新增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新增设立两个募集资金专户。

同时，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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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书面、 通讯等形

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

际参会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林满扬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棕榈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使用

１７９

，

９７６

，

０６２

元的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有利于公司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进一步提升企业形象，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

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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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

及设计总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棕榈园林”）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的议案》。

一、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５０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５０

亿元，扣除各项上市费

用

７８

，

６５５

，

２２７．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２７１

，

３４４

，

７７３．００

元。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７

号”

《验资报告》。

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

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已将年度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路演推介费用

６

，

７３９

，

６２７．００

元，调整记入

２０１０

年年度期间费用，并将该费用转回募集资金专户，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２７８

，

０８４

，

４００．００

元，超出原募集计划金额

１

，

１０９

，

２６４

，

４００

元。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

元偿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

２

亿元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 使用超募资金

１９

，

９４１．１０

万元用于新建苗木基地。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３

，

８８０

万元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

亿元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均经

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止目前， 公司尚未安排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４５１

，

０５３

，

４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概述

１

、项目的基本情况

（

１

）项目对方情况：项目出售方为广州富力智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房产出售方与本公

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无造成本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２

）项目地点：本项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１６

号广州富力盈盛广场

２３－２５

楼，登记

建筑面积

５

，

４８０．６７

平方米，房产用途为办公楼，使用期限为五十年。

（

３

）项目投资金额：本项目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７９

，

９７６

，

０６２

元，每平方单价约为

３２

，

８３８

元

（含税），全部款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前支付完成。

（

４

）项目用途：项目投资金额用于购买房产，不含装修等其他任何费用，项目完成后用作

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的办公场地，不以出售、出租为目的。 公司目前自有的办公场地将由

广东营运中心继续使用。

（

５

）项目投入使用时间：出售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将该物业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交

付公司，公司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正式投入使用。

２

、项目建设必要性

（

１

）现有的办公面积亟需扩大

公司自上市以来， 业务得到迅速的发展，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１２．９

亿元， 同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９５％

；公司在职员工从

２００９

年末的

５６０

人扩大到目前的

１８００

多人，人员增长达

２．２

倍，现有

的办公用房已经无法满足公司管理总部人员的办公需求， 根据公司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预

计未来公司对管理总部员工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因此进一步扩大办公面积已经十分紧迫。

（

２

）目前分散的办公环境亟需改善

目前，公司广州办公场地大部分采用租赁方式，由于受租赁条件的限制，现有办公场地处

于分散状态，不利于公司集中管理和各部门的横向沟通。 因此，改善办公条件，提高办公效率，

购置办公用房十分迫切、必要。

（

３

）有利于提升景观规划设计院的综合管理水平

２０１０

年公司设计收入达

１０

，

１７５

万元，同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７２％

。 在公司“做大工程龙头，做

强设计、苗木，实现棕榈整体腾飞”的经营策略下，设计业务仍将进一步扩大。

２０１０

年公司设计

院下属分院由

２

个增加到

４

个，人员也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６０

人扩大到目前的

３００

多人，按照公司

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广州设计总部人员还将进一步扩大，职能也将进一步提升。 此外，公司

目前景观规划设计院四大分院分别设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设计总部也由于办公条件的

限制而有所分散， 提升景观规划设计院设计总部的办公条件有利于加强设计业务的统筹管

理，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一步提升公司设计业务的管理能力。

（

４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管理费用

近年来，广州地区写字楼的租金呈持续上涨的趋势，今年以来上升势头尤为明显。 甲级写

字楼月租金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９０

元

／

平方米上升到目前的

１２０

元

／

平方米， 增长幅度达

３３．３％

（以公

司目前租赁的办公楼价格为依据）。 目前公司除部分自有办公场所外，在广州地区租赁的面积

已达

４０００

多平方米，年租金达

４６８

万元，公司购置写字楼后上述办公场地将不再租赁，可减

少租金支出，有利于降低管理费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将

１７９

，

９７６

，

０６２

元的超募

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通过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

计总部，可以更好的满足公司管理总部人员的办公需求、降低公司管理费用；有利于改善办公

环境及提升景观规划设计院的综合管理水平。 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管理总部和设计总

部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

１７９

，

９７６

，

０６２

元的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

设计总部，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进一步提升企业形象，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

理总部及设计总部。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发表以下保荐意见：

１

、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

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２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未用于房地产等非主营业

务及高风险投资，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总部，可以更好的满足公司人员

的办公需求、有利于提升景观规划设计院的综合管理水平、降低管理费用。

４

、国金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署及相关产权登记手续的办理；持续关

注新增房产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折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持续关注棕榈园林其余超募资金的使

用情况，督促棕榈园林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

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棕榈园林全体股东利

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国金证券认为棕榈园林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公司管理总部及设计

总部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国金证券对此无异议。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１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５０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５０

亿元，扣除各项上市费用

７８

，

６５５

，

２２７．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２７１

，

３４４

，

７７３．００

元，其中超募资金

１

，

１０２

，

５２４

，

７７３．００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７

号”《验资报告》。 根据

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

报工作的通知》，公司已将年度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发生的路演推介费用

６

，

７３９

，

６２７．００

元，

调整记入

２０１０

年年度期间费用， 并将该费用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７８

，

０８４

，

４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新增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新增设立两个募集资金

专户。 此次增设三个募集资金专户主要从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的角度考虑，让各专户能分别按

照募投项目及超募资金进行分类管理，使账户更加清晰。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

证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情况：

１

、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８２０１０１５４６０００００１０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零 万元。 该专户

仅用于公司暂未规划用途的超募资金及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

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９４

，

１１８

，

６７５．０５

元，以存单方式存款的明细情况如下：

存单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开户日期

８２０１０１６７３１０００３０６７ ７

天通知存款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８２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１４８２ ３

个月定期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８２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０２５２６ ６

个月定期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８２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０２５１８ ６

个月定期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８２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０２５３４ ６

个月定期

３９

，

１１８

，

６７５．０５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８２０１０１６７３１０００３０７５ ７

天通知存款

３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７ ／ １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国金证券。 若上述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到期前支取，也应将款项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账户，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２

、公司已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５０１２１０００５７９９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零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暂未

规划用途的超募资金及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的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１７７

，

１５８

，

５１６．２２

元，以存单方式存款的明细情况如下：

存单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开户日期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２１２ ３

个月定期

１１

，

０３８

，

７２６．７１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２２５ ６

个月定期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２３１ ６

个月定期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２０６ ６

个月定期

４７

，

１５８

，

５１６．２２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８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３０５ ３

个月定期

１８

，

９６１

，

２７３．２９ ２０１１ ／ ７ ／ １

５０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３１１ ３

个月定期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７ ／ １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国金证券。 若上述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到期前支取，也应将款项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账户，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３

、公司已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为

５０１２１０００５８０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０

，

１３５

，

６３７．３５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以存单方式存款的明细情况如下：

存单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开户日期

５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４６１１ ７

天通知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９

５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４６２４ ７

天通知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９

５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４６３１ ７

天通知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９

５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４６４３ ７

天通知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９

５０１３２００００４６５６ ７

天通知存款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 ６ ／ ２９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

式续存，并通知国金证券。 若上述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到期前支取，也应将款项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账户，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金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国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金证

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韦建、罗洪峰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开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金证券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金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按照孰低原则）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国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

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效

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国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国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国

金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解除。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２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等业务原

因说明

－

Ａ

类

Ｂ ／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Ａ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１０３ ２０２１０２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等 是 是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１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５７

，

１８９

，

７３６．７５ ３５５

，

２４４

，

６６９．８２ ５６．８５％

营业利润

９６

，

６６９

，

０８４．３７ ６０

，

６１８

，

５５０．９８ ５９．４７％

利润总额

９７

，

３５７

，

８７１．９０ ６１

，

４３３

，

５２０．５４ ５８．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７

，

２７１

，

７７９．５４ ４４

，

３８３

，

８４２．８５ ５１．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０３ ０．７６ ３５．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２７％ ７．３３％ －０．０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２９６

，

５６３

，

５１４．４２ ２

，

０６２

，

２７２

，

２２７．３８ １１．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９５３

，

１０５

，

７０６．８４ ８９２

，

３０４

，

１７６．８１ ６．８１％

股本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１４．６６ １３．７３ ６．７７％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一

）

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５５７

，

１８９

，

７３６．７５

元

，

同比增长

５６．８５％

；

实现营业利润

９６

，

６６９

，

０８４．３７

元

，

同比增长

５９．４７％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７

，

２７１

，

７７９．５４

元

，

同比增长

５１．５７％

。

公

司经营业绩增长主要源于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及电子元件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

。

报告期内

，

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类产品业务收入为

３８

，

３６８．１３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７５％

；

混合集成

电路类产品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

电子元件类产品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７４％

，

则得益于

片式钽电容器

、

高精密片式薄膜电阻器等新产品收入的增加

。

（

二

）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说明

１

、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发生数

５５７

，

１８９

，

７３６．７５

元

，

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发生数

３５５

，

２４４

，

６６９．８２

元增

加

５６．８５％

，

主要原因是集成电路制造设备类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

２

、

营业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发生数

９６

，

６６９

，

０８４．３７

元

，

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发生数

６０

，

６１８

，

５５０．９８

元增加

５９．４７％

，

主要原因是产品收入增加

。

３

、

利润总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发生数

９７

，

３５７

，

８７１．９０

元

，

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发生数

６１

，

４３３

，

５２０．５４

元增加

５８．４８％

，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入增加

。

４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发生数

６７

，

２７１

，

７７９．５４

元

，

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发生数

４４

，

３８３

，

８４２．８５

元增加

５１．５７％

，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５

、

基本每股收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为

１．０３

元

，

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

０．７６

元增加

３５．５３％

，

主要是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１７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丹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西路

９５

号

咨询联系人：宋立柱、戴柏仙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９８１０４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１－－８６８８５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七月八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网上交易等

系统申购费率、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报投资者对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方便投

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经本公司与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代销

机构协商一致，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对通过部分场外代销机构网上交易等系统申

购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或办理该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给予费率优惠。

一、优惠活动开展机构

１

、申购费率优惠机构

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深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华夏银行、

兴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德邦证

券、光大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瑞银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广发

华福证券、齐鲁证券、爱建证券、华融证券、安信证券。

２

、定投费率优惠机构

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深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华夏银行、兴业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华泰证券、银河证券、光大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广发华福证券、齐鲁

证券、华融证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

二、优惠方式

通过上述机构网上交易等系统选择前端申购模式申购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基金前端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或办理该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均可享受场外

前端申购、前端定投费率优惠。

即：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相应渠道折扣优惠，即实收申购费

率

＝

原申购费率

×

折扣率，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

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优惠折扣率对照表如下：

１

、申购费率优惠

申购金额

（

Ｍ

）

原申购费率

（

％

）

申购费率优惠折扣率

高于

０．６％

的

，

统一优惠至

０．６％ ５

折

６

折

８

折

Ｍ＜５０

万元

１．５０

兴业银行

（

个人网上银行

、

电话银

行

、

手机银行

）、

邮储银行

、

华夏银

行

、

兴业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国泰

君安证券

、

华泰证券

、

海通证券

、

广

发证券

、

银河证券

、

湘财证券

、

德邦

证券

、

光大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

、

招

商证券

、

东方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网上交易

）、

广发华福证券

、

齐鲁证

券

、

爱建证券

、

华融证券

、

安信证券

申银万国证

券

（

电话委

托交易

）

光大银行

（

个 人 网

上 银 行

、

手 机 银

行

）、

瑞银

证券

工商银行

（

个人

网上银行

、

电话

银行

、

手机 银

行

）、

深发展银

行

、

交通银行

（

网上银行

、

手

机银行

）、

农业

银行

５０

万 元

≤Ｍ ＜２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２００

万 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４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２

、定投费率优惠

申购金额

（

Ｍ

）

原申购费率

（

％

）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折扣率

高于

０．６％

的

，

统

一优惠至

０．６％

４

折

５

折

８

折

Ｍ＜５０

万元

１．５０

兴业银行

、

深发展

银行

（

上述

２

家银

行的电子渠道

）

兴业全球基金网上

直销

（

农行卡

）、

兴业

证券

、

中信建 投证

券

、

华泰联合证券

、

银河证券

、

华泰 证

券

、

齐鲁证券

、

光大

证券

（

上述

７

家券商

的网上交易系 统

）、

湘财证券

兴业全球

基金网上

直销平台

（

工行卡

）

兴业全球基金网上直销平台

（

招行

卡

）、

兴业银行

、

深发展银行

（

上述

２

家银行的柜台渠道

）、

交通银行

、

农业银行

、

邮储银行

、

光大银行

、

华

夏银行

、

兴业证券

、

华融证券

、

华泰

证券

、

银河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

、

中

信建投证券

、

广发华福证券

（

上述

８

家券商的柜台交易系统

）

５０

万 元

≤Ｍ ＜２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２００

万 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４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１

）相关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相关销售机构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

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的各相关销售机构有关公告。

（

２

）兴业银行、深发展银行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具体情况以兴业

银行、深发展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１

、 各相关销售机构开展的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正常申购期场外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其基金后端定投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 相关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各相关销售机构所有，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的各相关销售机构有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销售机构简称 客服电话 网址

兴业银行

９５５６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工商银行

９５５８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光大银行

９５５９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交通银行

９５５５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深发展银行

９５５０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华夏银行

９５５７７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邮储银行

９５５８０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国泰君安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ｃｎ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华泰证券

９５５９７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海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招商证券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申银万国证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华泰联合证券

９５５１３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瑞银证券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广发华福证券

９６３２６

（

福建省外加拨

０５９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爱建证券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华融证券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兴 业 全 球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在部分销售机构开通转换、

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基金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

前端

）

１６３４１０

（

后端

）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上市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有关规定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投资者可在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转换、定投业务时除外。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

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的价格。

３．

日常转换业务

３．１

转换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本次在直销柜台、 网上直销平台和部分代销机构开通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

ＬＯＦ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之间的基金转

换业务。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换补差费组成，即：基金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换补差费。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

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收取转换补差费；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

金转换时，不收取转换补差费。 具体转换费用的费率（代销、直销柜台、网上直销平台一致）详

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ｃｏｌｕｍｎ．ｄｏ

？

ｍｏｄ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ｄ ＝１０＆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 ＝

６６４＆ｃｈｉｌ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ｉｄ＝３７７９

。

３．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３．２．１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

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只开放式基

金的份额的行为。

目前，本公司仅接受场外前端申购模式的基金转换申请。

３．２．２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ＬＯＦ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的转换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兴

全合润分级股票的转换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的转换最低份额为

３０

份。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交易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转换最低份额，当基金份

额持有人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进行转换为另一只基金时，不受上述转换最低份额限

制。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转换申请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最低持有份

额时（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ＬＯＦ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的最低持有份额为

１００

份，兴全合

润分级股票的最低持有份额为

５００

份，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的最低持有份额为

３０

份），余

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敬请投资者注意转换份额的设定。

３．２．３

转换业务规则遵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新业务规则执行。 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对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转换费率的设

定等做出调整，在调整生效前

２

日内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上

刊登公告。

４．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４．１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应与销售机构签订协议，并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投资

者可随时申请办理本业务和申请终止本业务。 本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

规及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规定的，可以投资境内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４．２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ＬＯＦ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仅对场外开放，敬请投资者注意。

４．３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如投资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ＬＯＦ

）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

相关规定。

投资者如申请变更或终止本业务，网上直销投资者可直接登录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自行

申请变更或终止，代销机构渠道投资者须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申请

办理，相关业务规定和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４．４

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本业务下的定期定额申

购满足特定优惠条件的，例如定期定额申购在基金费用优惠期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等特殊

交易方式递交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申请等，此类投资者享有按相关规定和公告适用不同

的申购费率的权利。

４．５

投资者每期最低扣款（申购）最低金额为

３００

元，但兴业全球基金网上直销平台、交

通银行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齐鲁证券、国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最低扣款金额为

５００

元，

且邮储银行每期申请扣款金额最大为

５０００

元。 前述最低扣款金额含申购费，且前端定投和后

端定投相同。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５．１．１．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张杨路

５００

号时代广场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兰荣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

）

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直销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３６８８８６

、

５８３６８９１９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３６８８６９

、

５８３６８９１５

联系人：何佳怡

５．１．１．２

网上直销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目前已开通兴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工商

银行借记卡、农业银行借记卡及准贷记卡）

交易网站：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５．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５．１．２．１

本次转换业务开通机构

兴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本次仅开通兴全绿色、兴全趋势、兴全合润之间的转换业

务）、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本次仅开通兴全绿色与兴全趋势之

间的转换业务）、华夏银行、深发展银行、兴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证券、

海通证券、长江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山西证券、银河证券、德邦证券、东方证券、中银国

际、国元证券、光大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渤海证券、瑞银证券、广发华福证券、齐鲁

证券、爱建证券、安信证券、华融证券、中航证券、国信证券、中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天相投

顾。

５．１．２．２

本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机构

兴业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宁

波银行、上海银行、深发展银行、邮储银行、华夏银行、重庆银行、兴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

信建投证券、华泰证券、长江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东方证券、德邦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国元证券、光大证券、湘财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瑞银证

券、广发华福证券（同时开通前端和后端定投业务）、齐鲁证券、爱建证券、安信证券、华融证

券、国信证券、东莞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

６．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向各相关销售机构咨询，或拨

打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和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

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进行咨询。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

风险提示：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

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7

月

8

日 星期五

关于增加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国泰君安证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大证券

"

）和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证券

"

）签署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

议》，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中原证券从

2011

年

7

月

11

日起代销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485114

；

B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485014

）。代销机构基

本情况如下：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66

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 徐浩明

联系人： 刘晨、李芳芳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134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788

、

10108998

公司网址：

www.ebscn.com

三、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石保上

联系人：程月艳 耿铭

联系电话：

0371-65585670

联系传真：

0371-65585665

公司网址：

www.ccnew.com

客服电话：

967218 400-813-9666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

010-

5869 8918

，或登录网址：

www.icbccs.com.cn

咨询、了解基金详情。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1-058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程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银川中院

"

）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裁定

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1

、关于出资人会议

201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出资人会议， 审议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表决同意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未达到参加会议并有效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2011

年

7

月

20

日将召开出资人会议，再次审议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出资人会议是重整程序中的一个特殊会议， 本次出资人会议仅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进行表决，不涉及资产重组的有关事项（包括重组方案和重组方的最终确定）。 有关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及相关事宜在重整完成后另行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

、关于债权人会议

管理人已向各位债权人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2011

年

7

月

5

日在《人民法院报》和《中国

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变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的通知》，

"

鉴于管理人对广夏（银

川）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银广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变更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4

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召开。 本次债权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对《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

3

、关于银广夏的资产和负债

银广夏无经营性资产，主要资产为应收酿酒公司的债权。 目前管理人已向法院申请执行

酿酒公司财产，但根据执行法院的反馈情况，酿酒公司的主要资产有的没有权证，有权证的

基本都抵押给了其他债权人，银广夏可执行资产很少。 根据《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截至

基准日

2010

年

9

月

16

日，银广夏资产清查审计值为人民币

119,350,854.49

元，采用清算价

格法评估值为人民币

5,100.97

万元。

截止目前，共有

31

家债权人申报了债权，金额约

5.6

亿元。 根据管理人对申报债权的审

查结果，初步确认

26

笔，金额约

3.6

亿元，其余

5

笔债权不予确认，最终金额需要经过债权人

会议核查和法院依法确认。 另外，根据《审计报告》，账面记载还有未申报债权（包括普通债权

及税收债权）超过

1

亿元。

4

、关于酿酒公司执行

管理人接到判决后在酿酒公司拒不执行的情况下及时向宁夏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以保障出资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执行法院法官已到酿酒公司现场核实资产情况，推

进执行程序。 管理人将继续关注执行进展情况，并将依照规定及时披露。

5

、风险提示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规定

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2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印度科瑞希纳电厂项目的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电气

"

）发来

的《评标结果通知书》。 我公司在东方电气印度科瑞希纳电厂

2X660MW

项目邀请招标活动

中，综合排序在所有合格招标人中为第一名，中标重量约计

16000

吨，中标价合计人民币约

1.3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

7.65%

。 现将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1

、招标项目：印度科瑞希纳（

KRISHNAPATNAM

）

2*660MW

超临界燃煤电站项目钢结

构。

2

、招标人：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工程分公司。

3

、公司中标项目为电厂汽机房、除氧间和炉前平台等钢结构制造、供货项目。

4

、

2010

年度及以前，公司未与招标人发生类似业务。

5

、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本公司尚未与招标人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

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七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天相投顾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

相投顾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起，本公司旗下的信诚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信诚货币

A

：

550010

，信诚货币

B

：

550011

）将增加天相投顾为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起，投资者可在天相投顾的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信诚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

销机构的规定。

二、转换业务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天相投顾办理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信诚四季红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三得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只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投资下限为人民币

300

元。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66045678

网址：

http://www.txsec.com

2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

021-51085168

，或登

录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查询。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8

日


